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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

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 

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

次会议审议了《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》、《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

案》，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》以及德豪润达的《公司章程》等文件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

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对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、对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独立意见 

经核查，本次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非独立董事、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已征得

被提名人本人同意，提名程序符合有关规定，候选人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

事、独立董事的条件，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要求，未发现有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

章程》中规定的不得担当公司董事、独立董事的情况，不存在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

证券市场禁入措施，期限尚未届满；或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

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，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；也不存在有中国证监会和

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、独立董事的情形。 

因此，我们同意提名吉学斌先生、王冬明先生、杨燕女士、乔国银先生、李师

庆先生、张杰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；同意提名王春飞先生、

谢捷先生、王硕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；同意将董事会换届选举

相关议案提交公司2021年第三次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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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以下无正文，为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

独立意见的签字页） 

 

独立董事签字： 

 

王春飞                    谢  捷                  王  硕 


